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广外外校[2008]21号
关于唐迎春全校通报批评的处分决定

9月20日晚9点半左右，中学部生活老师唐迎春从校外喝酒回来，在教工宿舍4栋电话亭旁处理自己小孩和食堂职工刁新平、崔礼学的小孩之间矛盾时，言语过激，方法粗暴，感情失控的情况下，踢了崔礼学小孩一脚，自行车的前轮撞在了刁新平之子刁振强的左腿上。唐对小孩及其家长进行辱骂，扬言要揍崔子和崔，后被围观人员劝阻。唐还对在场的其他后勤人员出言不逊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后勤人员的尊严。

唐迎春的行为违反了校纪校规，在学校造成了不良影响，鉴于事发后唐迎春认错态度良好，并及时检讨和道歉，现根据《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管理手册》第三部分“工作规范（制度）”中的第九条第三款之规定，决定给予唐迎春全校通报批评、在中学部作公开检讨、本学期考核不称职之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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